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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皆知的“B税”妙招？你真的用对了吗？ 

说起“劳务派遣”，小编相信财务和HR肯定不会陌生。现在似乎已经成了一些企业用来“合理B税”的
主要方法。一些企业通过虚列劳务费用，加大费用支出，达到规避所得税的目的。而劳务费价格属于自
主定价，利用劳务派遣业务进行税前扣除，成为很多高利润企业，特别是房地产企业规避所得税的重要
手段。那利用劳务派遣差额计税来B税的做法真的是一剂灵丹妙药吗？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种方式是否存在税务风险？

存在哪些税务风险？

风险究竟有多大？

如何规避这些风险？

J天，小编就来好好和大家聊聊这个敏感话题——“劳务派遣”！

一、什么是“劳务派遣”？

“劳务派遣”的本质是法律上的劳动关系和实际的用工、管理的分离。

派遣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派遣单位并同用工单位签订合作协议。将劳动者派遣到用工单位由其
对劳动者进行管理使用，但由派遣单位向劳动者支付报酬并向派遣单位交付管理费的一种特殊的雇佣制
度。



如上图所示，在劳务派遣这组三方关系中，派遣公司和员工之间建立名义上的劳动关系、签订劳动合同
，劳动者在派遣公司处建立社保账户、缴纳社保。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这组三方关系中，派遣
公司被称之为“用人单位”。

用人单位支付给劳务派遣公司的费用精确到人，每个劳动者的工资、社保和人头费（管理费）。企业只
支付外包公司一笔总的费用，至于外包公司派多少劳动者，有多大能耐压力劳动力成本，完全不管。

二、劳务派遣对企业有什么好处？

具体来说，企业使用“劳务派遣”主要有三点优势：

1、降低企业用人成本

大家都知道，2019年社保将迎来前所未有的严查！一般情况下，务工人员与企业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后
，企业首先必须给这名员工支付除规定工资待遇（如基本工资、津贴、加班费、轮班费等）、社保公积
金之外的奖金福利待遇。但如果企业使用劳务派遣员工的话，就可以免去社保、奖金、培训及管理成本
，数量越多，节约的成本就越多。

2、降低企业用工风险

派遣员工在企业发生劳动纠纷，会由派遣单位出面进行调解；若员工发生工伤、怀孕、生病及其它安全
问题，也将会由派遣单位承担经济损失；企业也不必担心员工素质低难以管理和频繁跳槽给公司带来不
必要的经济损失；另外，派遣单位也可以为企业承担突发性大量招聘和裁员带来的风险。因此，就企业
而言，使用劳务派遣员工将大大降低企业的用工风险，减轻企业的工作负担。

3、合理“B税”

劳务派遣“B税”方式类似于人力资源外包，用人单位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派遣合同，由劳务派遣公司开
具5%增值税专用发票给用人单位。一般选择劳务派遣模式的情况下，自由职业者0-45%的个税都由劳务
派遣公司代扣代缴，但Z终承担这笔费用的还是用人单位。相当于用人单位得到了5%的增值税发票，但
是个税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还要额外支付一笔费用给到劳务派遣公司。

在实际操作中，劳务派遣税务筹划特别受到外资企业、制造企业和国有大企业的欢迎。但这种模式也有
非常多风险点，一不小心可能就进去了~

三、利用劳务派遣B税的风险

1、劳务派遣单位的违规操作给用工单位带来税务风险

01、劳务派遣单位的常见违规操作

（1）违规抵扣应税收入

劳务派遣公司虚构支付劳动力工资和保险，或虚构劳务业务，差额计算营业税，造成巨额流转税和所得
税的流失。

（2）虚开发票

一些劳务派遣公司对外虚开发票，使用假发票开具，对用工单位应开具而不开具发票、开具“大头小尾
”发票隐匿收入;有的劳务派遣公司使用不规范发票或收据入账，随意虚增、虚列成本，以达到少缴税的
目的。



02、对用工单位的影响

一旦劳务派遣单位上述违规操作被税务机关查处，则会因转办情报交换给用工单位带来税务风险。

2、来自用工单位自身的风险

01、虚列劳务用工发票

企业利用劳务费支出规B税收的手段主要有：

（1）向税务机关以外的单位和个人购买劳务费发票;

（2） 涂改劳务费发票虚列成本;

（3） 虚构劳务用工业务，虚开发票;

（4）利用支付劳务费向关联企业转移利润。

其中利用虚开劳务费发票进行税前列支，是常见的偷税手段。

02、政策使用过度风险

实践中，用工单位在各种类型、各种时间长度的工作岗位上都实施了劳务派遣，甚至在主营业务岗位也
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工，出现了新的“正式员工”、“被派遣劳动者”二元用工体制。

毫无疑问，政策过度使用就会因缺乏合理商业目的而带来税务检查风险。

可能承担的法律后果

根据《发票管理办法》和《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行为人有以下四种行为之一的,即构成虚开发票的
行为:

1、为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

2、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

3、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

4、介绍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

对于虚开发票的处罚,由税务机关没收违法所得;虚开金额在1万元以下的, 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虚开
金额超过1万元的,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虚开普通发票个人犯
罪的,可处管制、拘役,Z高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该罪的,对单位处以罚金,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按个人犯罪处以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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